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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  基督徒與神的關係有好幾個層面，開始于罪人和救主，進而成爲神的兒女，僕人和

主人，學生和先生，門徒和夫子，至親朋密友，良人和佳偶，至終與神合而爲一，成爲基

督的新婦。這些不同層面的關係，乃是因着不斷追求而漸進的，是逐步進深的，即一般所

說基督徒的靈命成長和進深，亦即聖經所說，“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”	  

	   	  	  	  	  一般教會多半注重人數增長，而忽略了信徒靈命成長—即培養與神的關係。其實
在神看來，這是最重要的一項事工。因爲我們與神的關係如果是健全的，我們的人際關係

也會漸漸和諧，以致能以在神的愛裏，彼此相愛。但如果忽略培養與神的關係，我們不知

不覺就行在神的心意之外，同時與人相處時，也會常常發生問題。	  

	   上帝起初就有意要和人建立親密的關係，但因我們缺乏聖經的觀念，常以事工為重，

而沒有把培養與神的關係置於一切事工之上；神喜歡我們來親近祂，聖經說，”你們親近

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“	  許多基督徒以為神離他們很遠，那是因為他們沒有來親近神，
“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，我們生活，動作，存留都在乎祂。”只要我們肯花時間來親近

神，必能遇見神。	  

	   培養與神的關係，第一要從信心（非憑感覺）開始，就是要相信聖經所說的每一句

話；信心是我們與神發生關係的憑藉和橋梁，也是我們從神蒙福受恩的一把鈅匙;	  	  同時也
要常被聖靈充滿，因爲“神是（聖）靈“，”主就是那靈“，聖經又說，”神將祂的靈賜

給我們，從此就知道，我們是住在祂裏面，祂也住在我們裏面。“	  建立這種與神相連親
密的關係，需要有聖經和屬靈人的教導，也需要投資大量的時間。(以上經文出處:	  弗 4:13,	  
雅 4:8,	  約 4:24,	  林后 3:17,	  約壹 4:13)	  

	   	  

	   	  	  

	   	  

	   	  

	  

	  



	  

	   	  


